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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

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

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安娜。里希特女士

(阿根廷)

一.导言

重E

1 .按照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30 号决议的规定，题为"在

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

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项目列入了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

时议程.

2. 哥斯达黎加请求将题为"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项目列

入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A/33/142) 0 

3 .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经总务委员

会建议，决定将题为"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

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项目列入

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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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五日和六

日举行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七和六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各会员国代表和各观察员就这个项目发表的意见，见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A/'C . 

3/33/'SR.53 至 59.、 6 2.， @7 和 68 )0 

5.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关于议程项目 8 6 的文件:

(a) 秘书长行使保管职贵的人权领域各国际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 A/33/143 和 Cõrr.l);

(b)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九届伊斯兰

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决议( A/33/151) ; 

(c)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

外交部长会议的文件( A/33/206) ; 

(d)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1.

6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三届会议上，人权司司长介绍了这个项目(见

A/'C. 3/33/SR. 53 J 第 8 8 至 9 3 段) 0 

二，审议决议草案

A. 决议草案 A/C. 3/33/1, .37 

7 .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五十四次会议上，哥斯达黎加代表提出了一份题为

"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

方法，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决议草案(儿/C .3/33/L. 

37 )0 后来，塞内加尔加入为提案国. 该决议草案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见

A/'C. 3/33/L. 61 号文件. 兹将决议草案也/C. 3/33/1， .37 的案文载录

于后:
-… F 

《一九七八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第 4 号>> ( E/197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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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按照《宪章》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增进并激励

4万K世民A..权宣言》所庄严揭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各会员国承诺同联合国合住J采取集体和单

独的行动，以促成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因种族、

性别、语言或宗教而有所区别，

"考虑到由于人权领域内许多国际文书的生效已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和程，

序来执行这些文书，

"深信迫切需要联合国采取更为有效的具体措施来履行其关于人权的义务I

"注意到负责研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E/CN .4/:μ.21/1.1 号文

件所载关于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职的提议的工作组的报告，并注意到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7(XL工工)号决议的建议，

" 1 .原则上决定在联合国宪章的体制范围内，在秘书长权力之下设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人，该专员必须具备谨慎无私地执行其职责所需的独立、声

望和正直的品质;

" 2 .请秘书长考虑到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进行研究所得

的结朵，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组织问题，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1

议提山具体建议".

8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十九次会议上，匈牙利代表提出一份修正案

(A/'C. 3/33/1. 50)0 提案国为阿富汗、安哥拉、贝宁、保加利亚、布隆

迪、刚果、古巴、匈牙利、伊拉克、莫桑比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越南.

修正案案文如下:

1 .将序言部分第一段改为:

"考忠到按照《宪章》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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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以增进并激励对《世界人权宣言》所庄严揭示并载于有关人权

的各项国际公约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

2. 在序言部分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间加入新的一段如下:

"赞扬联合国现有各机构，包括人权委员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不断努力向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外国占领和统治、侵略和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威胁等

政策所导致各民族和个人的人权遭受大规模公然侵害的情事进行斗争，并

制止种族隔离罪恶的政策和措施，孤立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终止阿

拉伯被占领领土人权遭受了大规模公然侵害，"-

3 .在序言部分第 5 段末增添下列字句:

"以及犬会第 313 E3 (XXVI工工)号决议".

4 .在执行部分第 1 段"决定"两字后增添"目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来"等字.

5. 将执行部分第 2 段改成如下:

"安秘书长就犬会第 32./130 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进行的研究，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在十二月五日第六十七次会议上，哥斯达黎加代表撤回了决议草案 A/

C • 3/33/L. 370 

B. 决议草案 A/'C .3/33/1. 4 E3 

10. 在十一月三十日;第六十二次会议上，印度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A/'C. 

3/33/1 , 4 E3) 0 提案国为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保加利亚、布

隆迪、埃及、菲律宾、芬兰、匈牙利、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约旦、与

达加斯加、新西兰、巴基斯坦、巳布亚新几内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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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后来，牙买加、阿曼、秘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罗马尼亚和J也ït加入为提案国.

11 .在十二月六日第六十八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对序言部分第一段提出一

项修正案，要求将"重申"二字改为"回顾".
-、

12. 在同次会议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

要求以下一段代替执行部分第 4 段:

" 4 .请人权事务委员会考虑在一九七九年召开一届特别会议，以

完成关于全面分析的工作".

13. 在同次会议上，经过一些协商后，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同意序言部

分第一段采用"回顾"二字，也同意阿曼代表的提议，在序言部分第二段"回

顾"二字前面加上一个"又"字. 联合王国代表撤回他的修正案.

1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订正后的决议草案 (A/巳 .3/

33/L. 46) (见下面第 1 8 段，决议草案一九

。.决议草案儿/C. 3/33/L. 53 

15. 在十二月五日第六十七次会议上，危地马拉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在

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

法，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决议草案 (A/'C . 3/33/L. 53) .. 

提案国为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案文如

下:

"大会，

" 1 .要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继续进行全面分析的工作时考虑到在大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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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在第三十四届常会上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全面分析报告

审议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问题.，，

1 tL 委员会收到了一份修正案( A/"C .3/33/L. 58)提案国为阿富汗、安

哥拉、贝宁、保加利亚、布隆迪、刚呆、古已、匈牙利、伊拉克、马达加斯加、

莫桑比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固和越南，案文如下:

"执行部分第 2 段改如下:

" 2 .决定暂时不对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问题采取任何行动."

17. 在十二月五日;第六十七次会议上，危地马拉代表订正了决议草案A/C.

3/33/L.53. 保加利亚代表撤回了他的修正案(儿/c. 3/33/L. 53). 

18.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订正后的决议草案(A/"c .3/

33/L. 53) (见下面第 1 8 段，决议草案二) 0 

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8.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包

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

大会，

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30 号决议，
-圈-
又回顾大会曾于其第 32/130 号决议中请人权委员会参照该决议所述的各

项观念，对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的途

径、方式和方法进行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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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20 号决定曾授权人权委员会召集一个

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该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即将闭幕之前，举行一星

期的会议，以便继续进行这项全面分析，

注意到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一九七八年七月贝尔格莱德)宣言的有关部

分，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各国外长指出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不

可剥夺的，并且基于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强调

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上，为充分促进和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创造条

件，

对各国外长愿意通过联合国系统为执行第 32以130 号决议而努力，表示

欢迎，

1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通过经济及

社会委员会，向秘书长提出的第 号文件中所载有关该项全面分析的进度

报告，

2 .请人权委员会以高度优先进行这项有助于大会第 32/130 号决议的执

行的全面分析，

3 .表示希望，所有会员国、有关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人权领域的各机构继

续支持人权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全面分析，

4 .期望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讨论人权委员会从全面分析中获得的结论和

建议.

5.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递交联合国和人权问题有关的各机关和各专门机构，

E3.决定将题为"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

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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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决议草案二

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

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

铭记着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2./130 号决议要求参照该决议内的概

念对联合国增进人权的途径进行全面分析，

回顾第三委员会在犬会第三十二届常会上决定在全面分析增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的范围内审议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的建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第 1978/20 号决定核可的

人权事务委员会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第 2 E3 (XXXIV) 号决议，要求委员会在

第三十五届会议之前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进行有关全面分析的必

需工作，

1 .要求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继续进行全面分析的工作时考虑到大会本届会

议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就本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包括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职位在内的各项建议提出的意见;

2. 决定在人权事务委员会完成和(或)提出全面分析报告后再审议这些

问题.




